
公共事務學系學士生五年一貫課程修習注意事項及相關時程 

【110學年度】 

1. 申請資格： 

 本校學士班 3 年級(含)以上之優秀學生 

2. 申請時間：111 年 5 月 15 前至電子表單系統申請。 

表單編號：1457-學士班五年一貫課程申請表 

 

3. 報名時應繳交資料： 

 進修計畫書 

 自傳 

 及其他有利申請之書面資料 

4. 結果通知：通過審查名單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定後於系公佈欄

公佈。 

5. 正式考試：學生需於原畢業當年度參加本系碩士班入學考試。經錄

取後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（如考試成績不理想將不予錄

取） 

6. 研讀科目以研究所所開之必修科目為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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